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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追认《出售部分资产及负债的公告》为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   ● 交易内容：公司以 4158.50 万元向三河市华燕商业服务有限

公司出售本公司所属分公司的资产及部分负债。  

  ●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 

  ●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。 

  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公司 2015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  ● 本次交易已经实施完毕。 

●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的提高，交易方案保障了

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。 

 

   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工大高

新”、“公司”）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，优化资产结构、提高资产质

量，增强盈利能力，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与三河市华燕商业服务

有限公司签订了《资产转让协议》，转让标的为本公司所属分公司哈



 

工大高新燕郊哈特产品研发销售中心的资产及部分负债。该交易已经

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（详见公司公告 2015-059，

2015-061，2015-063）。公司公告刊登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

券报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。在 2015

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，我公司聘请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年报主

审会计师查阅相关资料，认定华燕商服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，公司尊

重会计师的审计意见，现追认此次交易为关联交易。 

一、 关联关系认定情况说明： 

交易对方三河市华燕商业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燕商服”），

公司位于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迎宾路西侧、南侧，法定代表人：

何帅。华燕商服系大华新创投资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的 100%全资控股

子公司；大华新创投资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共有五个法人股东，分别为

北京哈特新型建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珠海新经济资源开发港有限责

任公司、上海共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北京成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

司、哈尔滨通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。其中北京哈特新型建材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为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工

大集团”），占股比例 80%；北京成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之一

为工大集团，占股比例 40%；上海共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

为工大集团，占股比例 90%。工大集团由于与工大高新为同一法人关

系而被认定为关联人。据此公司年报主审会计师尊从审慎性原则，认

定华燕商服与工大高新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

 

二、本次交易公司已经履行的披露程序 

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召开董事会，全票审议通过了《哈尔

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部分资产及负债的

议案》，交易价格为 4158.50 万元（详见公司公告 2015-061）。 

在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程序时，公司董事会本着勤勉尽责和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就交易对方华燕商服的权属关系专门聘请黑龙江

信诚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信诚律所”）进行了调查，后信诚律所

出具了“华燕商服与工大高新非关联单位”的函，故公司以非关联交

易对本次交易进行了披露。公司随后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召开公司

2015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上述交易议案（详见公

司公告 2015-063）。 

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在审议本次交易方案时，严格遵照股东大会召

开程序，充分履行了通知义务，采取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

召开方式；本次交易方案表决时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：同意

104,084,428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100%；反对0股，占出席

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%；弃权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0%。

从投票结果来看，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上市公司股东以及市场投资者

对本次交易方案是认可和支持的。 

三、交易标的评估、定价情况  

本次交易标的经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该公司具有中国

证监会颁发 的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）评估后，出具了编号为“中

科华评报字【2015】第 206 号”的资产评估报告。本次评估基准日



 

为 2015 年 7 月 31 日，本次资产评估采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，

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。经评估，交易标的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

值为人民币 4,158.50 万元。交易双方同意，交易标的依北京中科华

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（2015）第 206 号《哈尔滨

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哈工大高新燕郊哈特产

品研发销售中心部分资产及负债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作为定价依据。 

交易价格为4,158.50 万元。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公司本次出售公司所属分公司部分资产及负债的交易价格是公

允的，不存在单方受益的情况，其实质有利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的提

高，交易方案保障了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。 

四、公司履行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审议结果是一致

的 

由于公司前期对关联人关系认定的相关规则存在一定理解差异，

未将此交易按关联交易分类披露；但公司在审议该项议案时，关联交

易需要履行的审议及披露程序公司均已履行完毕： 

1、董事会审议程序：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召开董事会，全

票审议通过了《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

部分资产及负债的议案》，如按关联交易审议，只有一位关联董事需

回避表决，不影响审议表决结果； 



 

2、股东大会审议程序：201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度

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上述交易议案，股东大会没有需要

回避表决股东。 

鉴于本次交易确实非明显关联交易，公司亦不存在恶意隐瞒、欺

骗股东的主观意愿；同时交易的完成对上市公司产业结构调整、提升

公司业绩大有助益，且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。公司董事会将督促

管理层在今后的工作中持续加强相关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业务能力的

培训，以避免此类现象再次发生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21 日 


